
【新竹市政府】110年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

開會時間/地點 110年 10月 26日上午10時 30分至12時

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

主席 秘書長  陳章賢

出席委員 廖執行秘書錦旌、許委員美麗、胡委員至沛、李委員季縈、陳委員香

君、張委員力可、葉代理委員時青、沈代理委員靜濤、倪委員茂榮、

張委員柔、黃委員錦源、許代理委員志瑞、顏委員章聖、曾委員淑英、

鄭委員淑芳、郭委員欣怡、黃委員任瑋(吳少菁代)、李委員安淳、李

委員世珍、江委員盛任、李委員世恭、楊委員清媚、張委員馨之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蕭科長百沂

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1 案 討論提案 4案 臨時動議 0案

重要議題案由及裁

示(決議)事項

◎專題報告：公務車使用管理專案清查報告

裁示事項：有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規範，同仁易因不熟悉規定

而誤觸法，甚而影響自身權益，請各機關(單位)首

長向同仁加強宣導，瞭解公務車輛使用的合理範圍

及正確性，依規定填寫相關單據並留意出勤情形是

否確實，若能輔以案例說明會更清楚，避免貪圖一

時之便而觸法。

◎討論提案

案由一：

政風處提案：建請行政處協助增修採購文件關於保險單交機關收

執期限及遲延責任，並將工程會訂頒之「保險事項

檢核表」列為採購SOP執行項目，提請審議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二：

政風處提案：各機關辦理各類活動或措施，大量運用電子或資訊

系統蒐集民眾個人資料時，均請注意民眾個人資料

之保護，相關作法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三：

政風處提案：提請訂定本市違章建築查報拆除標準作業流程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四：

政風處提案：有關各單位遇陳情請願或抗議案件時，相關作法如

說明，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後續執行情形 於下次廉政會報提報。




